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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8 月 24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339 号公布 自

2023 年 10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，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

提高城市发展质量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防洪法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适用

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海绵城市，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，充

分发挥建筑、道路、排水设施和绿地、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

吸纳、蓄渗和缓释作用，有效控制雨水径流，实现自然积存、自

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。

第三条 海绵城市建设应当坚持生态为本、自然循环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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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领、统筹推进，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的原则。

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

入使用。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，

建立海绵城市建设综合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

的重大问题，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。区、县（市）人民

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统筹解决本

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
第五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

作，承担海绵城市建设综合协调机制的日常工作，组织拟订海绵

城市建设政策、技术规范、实施方案、考核办法等，统筹推进海

绵城市建设。区、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。

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城市管理、城市绿化、

水利、交通运输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、生态环境、数据资源、

气象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

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财政资金统筹

力度，多渠道落实本行政区域海绵城市建设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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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投资、建设和运营维护，

拓宽海绵城市建设融资渠道。

第七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管理、水利、生

态环境、数据资源、气象等主管部门，发挥公共数据平台作用，

运用数字化手段，构建数字化海绵城市监测评估体系和建设管理

数智治理平台，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，推进海绵城市智慧

管理。

第八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明确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

率、降雨就地消纳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，确定城市重要河

湖水系、重要绿地等天然海绵体的保护范围并纳入重要蓝线、重

要绿线等城市控制线管控。

第九条 市、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

和自然资源、发展和改革、水利、城市绿化、气象等主管部门组

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

社会公布。

专项规划编制应当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，与防洪排

涝、河湖水系、绿地系统等规划相协调，充分考虑气候环境、城

市自然条件、排水设施布局等因素，确定规划目标和水安全、水

环境、水资源等相关指标，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空间布局，合理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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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排水分区，逐级分解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

控指标。

第十条 编制详细规划应当落实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关设施

用地和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。

详细规划中的海绵城市相关设施建设应当与城市道路、公

园、广场、排水设施等建设相衔接，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。

第十一条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据专项规划组织编制海

绵城市建设系统化实施方案，落实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

要求，实现城市蓝绿空间保护、排水系统优化和雨水资源化利用。

第十二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核发选址意见

书、确定规划条件阶段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文件、初步设计文件和施工图

设计文件中应当落实核发选址意见书、确定规划条件阶段明确的

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，并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、标准和规定。

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文件、初步设计文件审查部门

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

落实情况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

图；确需修改的，不得降低原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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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须重新进行施工图审查内容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

审查。

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

施工，不得擅自去除、降低或者削减设计图纸中海绵城市设施的

具体功能、标准等内容。

在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当对雨水渗透设施、生物滞留设

施、雨水调蓄设施、雨水管渠等隐蔽工程进行质量检查，并记录

检查情况；工程隐蔽前，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。

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要求，采取旁站、巡视和平

行检验等形式对海绵城市设施隐蔽工程进行监理。

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完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对海绵城市设施

进行验收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载明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

的落实情况，并提交备案机关。

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其海绵城市建设

管控指标不作强制性要求：

（一）位于易发生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地质条

件不适宜进行海绵城市建设区域的；

（二）石油化工生产基地、加油站、大量生产或者使用重金

属企业、垃圾填埋场、综合性医院、传染病医院、危险化学品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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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区等因水污染防治需要无法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；

（三）属于桥梁、隧道、照明、保密工程、应急抢险、临时

建筑、河道清淤等工程类型的；

（四）对已有建筑物进行翻新、改建等不涉及室外工程的；

（五）其他因场地条件、项目类型等因素制约无法进行海绵

城市建设的。

第十九条 海绵城市设施的所有权人、管理人为海绵城市设

施的运行维护单位。运行维护单位可以委托专业单位运行维护。

第二十条 海绵城市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将

海绵城市设施以及相关材料随主体工程同步移交确定的运行维

护单位；未完成移交的，建设单位作为运行维护单位。

第二十一条 运行维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相关

技术规范、标准做好海绵城市设施的检修、维护和保养，确保海

绵城市设施正常安全运行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、拆除、改动、

占用海绵城市设施。

因工程建设确需挖掘、拆除、改动、占用海绵城市设施的，

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，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恢复海绵城市设施

原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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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鼓励企事业单

位、科研机构、公益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，加

强人才队伍建设，创新海绵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和运营机制，支

持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创建和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

的研发与应用。

对在海绵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、个人，依

法给予褒扬。

第二十四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职

能过程中，可以按照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采购海绵城市建设技

术服务。

第二十五条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开展海绵城市建设

的宣传活动，普及海绵城市相关知识，提升全社会对海绵城市的

认知。

城乡建设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、城市绿化、水利、

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的具体工作开展业

务培训，提高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水平。

第二十六条 城乡建设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、城市

绿化、水利、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海绵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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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设监督管理工作，督促建设项目相关单位落实海绵城市建设

要求。

城市管理、城市绿化等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

相应的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技术规范，对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

护情况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、省海绵城

市建设评估评价标准和相关要求，对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开展评

估，对区、县（市）海绵城市建设情况进行年度实绩考评。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巡查、抽查等方式对海绵城市建

设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指导，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情况，并定期

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由规划和自然资源、

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城市绿化、水利、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依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海绵城市设施，是指采用“渗、滞、蓄、净、用、排”

等措施，对雨水具有吸纳、蓄渗和缓释作用的多种工程设施的统

称，包括透水铺装、渗井、渗渠、入渗池、生物滞留设施、植草

沟、下沉式绿地、屋顶绿化、干塘、湿塘、人工湿地、雨水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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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蓄池、植被缓冲带、砂滤系统、排水管渠、行泄通道和生态护

岸等。

（二）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，是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

渗透、滞蓄、净化和收集回用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

径流，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。

（三）降雨就地消纳率，是指通过减少硬化面积，增加渗水、

蓄水、滞水空间，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

市建成区总面积的比例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。


